
工作日與假日調移申請表
              單位 職稱：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工作日與假日調移

日期及事由：

職於

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□休息日(星期六)

□例假日(星期日)

□國定假日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需要與

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星期        (工作日)酌作

調移。

核章 申請人

組長

經理

總經理

人事 註記

註：

一、勞動基準法第      36      條第      1      項：

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假，一日為休息日。

二、依據現行勞動基準法第      40      條規定，除有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

要時，否則不得於例假日加班，如各單位所屬臨時人員未符合上述規定並准其於  例假日

加班且  無與工作日調移  ，其違反規定所衍生之問題由各單位自行負責。

三、調移以「日」為單位。


